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靶場彈藥領用作業流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射擊課程射擊結束後

由授課教官持 

「彈藥領用單」 

繳回彈藥 

授課教官 

彈藥管理人員 

核對數量後 

雙方簽名確認 

並各執乙聯留存 

彈藥繳回 

（含彈殼、不發彈） 

 

授課教官填寫 

「彈藥領用單」 

彈藥管理人員 

點交彈藥 

授課教官 

彈藥管理人員 

核對數量後 

雙方簽名確認 

並各執乙聯留存 

彈藥領用 


